靜宜大學職技員工調整服務單位作業要點
民國96年05月02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
1、 為增強工作之替代互補性，提昇整體工作績效，特訂定職技員工調整服務單位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2、 本要點適用本校專任職技員工及約雇人員。
3、 調整分為下列二種：
（1） 政策性調整：
(1)因組織調整及人事政策需要時進行者，但不受服務年資限制。
(2)在同一單位同一職務服務滿十年以上者，得逐年分批辦理調整。
（二）申請調整：由當事人提出，須於同一單位同一職務服務滿三年。
4、 調整以每學年辦理一次為原則，由人事室擇期進行調整意願調查，若有新增或待補職缺，亦一併公告，但政策性調整不在此限。
5、 一級單位內調整由一級單位主管決定後簽報人事室；跨處室調整則由人事室負責彙整資料，由校長召集相關一級主管開會討論決定後公告。 

6、 職技員工以同職等調整。調整至無兼職之職缺時，即免除其兼職。
7、 調整人員屬工作調整，個人之薪資(不含職務加給)及福利不受影響。但如工作性質或所需資格條件有所改變，涉及待遇調整者另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8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民國93年10月20日行政會議通過
